
新北市工商促進會第二十九屆 一月分月例會議紀錄 

   日期：中華民國 114 年 2 月 11 日(星期二)下午 18:30 

   地點：大風車婚宴餐廳 

主席：李偉立理事長       司儀：王振任秘書長          記錄：郭燕婷 

 

1、 會議開始 

2、 介紹與會貴賓 

3、 主席致詞 

4、 貴賓致詞 

5、 會務報告 

1. 今天特別邀請碧華國中國樂團蒞臨表演，該社團榮獲 112 學年度全國學生音樂比賽

優等、合奏優等第 1 名等殊榮，今年度也將繼續征戰全國賽爭取榮譽，本會特頒發

全國賽交通專款專用 1 萬元社福金，由校長林建成代表授領。 

2. 本會榮譽顧問蔡宗勳先生之父親及前理事長楊金豹的夫人仙逝公祭儀式感謝前理事

長、理監事及會職員代表出席，代表喪家向大家致謝。 

6、 報告理監事決議事項 

1. 本會之副理事長收費標準，提請討論。 

   決議:25,000 元 

2. 本會第一次工商參訪對象及時間提請討論。 

   決議:訂於 114 年 4 月辦理，細節交由秘書處規劃。 

3. 為方便會務運作是否訂定繳費期限(建議 4/11 前含 4/11)，提請討論。 

   決議:請大家在 2/11 前繳交會費，逾時將不放入通訊錄當中。 

4. 本會幹事之薪水問題，提請討論 

   決議；每月 5,000 元。 

5. 本會章程明訂本會會員若退會 1 年以上(含 1 年)再加入本會即以新會員收費標準收

費(12,000＋2000)，若沒按此規定繳費應如何處理，提請討論。 

   決議:收費 14,000 元 

7、 財務報告 

詳見附件一。 

8、 會務建言 

提案人：黃正宗財務長 

覆議人：范錦沂前理事長 

提案：依據章程歷屆理事長應繳交會費 22,000 元/年，針對 27 屆謝羽翎理事長僅於出

席活動時繳交餐費 2,000 元，應如何處理，提請討論。 

決議：按照本會章程及內規，均由規訂前理事長為年度會費 22,000 元，故無需討論本

案，前會長更無依照出席次數繳交餐費前例及作業辦法，請各位前理事長按照本會規章

繳交，以利本會永續經營及發展。 

9、 會議結束 



 


